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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農自然護理署重組方案對業界的影響 
黃容根議員 

 
政府另行成立食物安全檢驗檢疫署（食檢署）掌管食物安

全，是改變了中心由漁農自然護理署掌管的原定計劃，後者更

由此原因而被肢解成三部份，分別併入食檢署、食物環境衞生

署（將來合稱漁農環境衞生署）和環境保護署，我們漁農界感

到十分詫異。 
 
漁農界普遍認為，這樣的安排，不但止不能收到搞好食物

安全的預期效果，而且會將業界置於對立而非支援的工作對

象，從而產生下列惡劣影響： 
 
欠缺食品安全的整體性 
眾所周知，想搞好食物安全，一定要把環環相扣的生產、

運輸、批發、零售，甚至廚房多個環節看作一個整體來考慮，

政府應通過重組，把現在不合理地分佈在不同部門的相關環節

整合到一個部門之下，減少部門之間的架床疊屋，使不同領域

的專家共事於同一部門，以產生工作上協同效應。只有這樣，

政府才能有效地採取預防勝於治療的策略，強調與業界合作而

排對抗，並把守從生產到批銷的每一個環節，以達到保障巿民

健康的目的。這亦是國際上處理食品安全的趨勢。而目前的重

組安排與上述的方向明顯是背道而馳。 
 
欠明確分工 
政府這樣安排，背後的理念是將對漁場農場的「監管」和

「支援」兩個職能分拆。但未能看到他們現時的工作亦與食品

安全息息相關，例如在臨時家禽批發巿場採取一連串的措施以

減少禽流感發生的風險，蔬菜統營處亦設有先進儀器以測檢農

藥殘餘，難道本地農業的長遠發展不應以保障香港巿民的食品

安全為大前題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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欠缺靈活性 
把漁護署對漁場農場的「監管」和「支援」兩個職能分拆

之後，資源運用一定不如合在一起時靈活，對業界支援的力度

將會被削弱。舉一簡單例子，將來當漁農環衛署需要向漁場農

場推廣一項新技術需要人手時，食檢署的員工不會輕易地調過

來幫忙，而負責環衛工作的本部門員工又幫不上忙，漁民農民

只能慢慢等。在資金的分配上，現時漁護署署長可以依照實際

需要把同一部門的部分資金調撥到相關的組別，以加強對業界

的技術支援方面的工作。但分拆之後，由於環衛工作的性質與

漁農業毫不相干，資源的調配將會困難得多。 
 
令業界無所適從 
政府重組部門後，應該循提供「一條龍」服務的指標去做，

不應形成「政出多門」，令業界無所適從的情況。例如︰申請

農場牌照要到食檢署，而申請農業貸款或恩恤賠償則要到漁農

環衛署。查詢能否使用某些農藥或其他藥物，要致電食檢署，

但如何將這些藥物使用得當，有效地解決病蟲害問題，則要請

教漁農環衛署。如果將來實施這一重組安排，漁民農民一定會

為此而傷透腦筋。 
 
業界的建議 
政府應採納「從農場到餐桌」的整體策略進行重組工作，

保留漁護署，並在漁護署之下成立「食物安全中心」，把現時

分佈在不同政府部門與食物安全有關的職能集中起來統一指

揮，並加強對漁煬農場的源頭管理和技術支援。特別是署長及

以下各個專業職能單位，必須由內行的漁農業專家、動植物學

家、獸醫師或食物學家擔任主管，這樣做方可建立一個有效而

科學的管理架構，並可促進漁農業可持續發展。這樣做對我們

業界影響最少，對巿民的食物安全保障最大。在國際上，不少

國家例如美國及紐西蘭亦將「食物安全中心」或有關工作交由

掌管農業的部們負責，而這些農業部門都由內行的專家掌管，

因他們最熟識源頭管理。



 

 


